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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泉鲤发改审〔2025〕6 号

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

你单位《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关于申请〈泉州第五中学江南

校区项目建议书〉的函》（泉鲤政教〔2025〕函 49 号）及相关附

件收悉。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江南新区教育水平

的整体提升，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同意泉州第五

中学江南校区开展前期工作。现就具体事项函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泉州第五中学江南校区（项目代码：2504-3

50502-04-01-811769）

二、项目业主：泉州市鲤城区教育局

三、建设性质：新建

四、建设地址：浮桥街道新步社区

五、建设规模和内容：



- 2 -

项目为泉州第五中学江南校区，规划建设 72 个班（高中 36

个班，初中 36 个班），可容纳学生 3600 人（高中 1800 人，初中

1800 人）的完全中学，总用地面积 71217.34平方米（106.8 亩），

总建筑面积 108494.5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00313.10 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 8181.42 平方米。主要建设教学楼、实验楼、

综合楼、图书馆、科技艺术楼、宿舍楼、食堂、公共架空活动区

域、地下停车场等。配套建设室内外运动场地、道路广场、绿化、

相关水电气、附属及其他等。

六、项目投资匡算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匡算 63000 万元，资金来源由区财政统筹、单位

自筹和争取上级补助。

七、相关要求：

请据此复函，依法办理规划、用地、环评、稳评、安全生产

等报建手续，进一步落实项目建设条件；根据相关建设标准，按

照科学、合理、实用原则，注重投资实效，抓紧组织编制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明确建设规模和总投资估算，落实建设资金拼盘

方案，按基建程序报批。

泉州市鲤城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5 年 4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区财政局、住建局、统计局，浮桥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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